
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 

全部時間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書 

※本次為第   次申請，第一次領本獎助學金時間為：     年     月 

學  號  姓  名  

手  機  E-mail  

入學年月         年      月   

就讀班別  

□博士班     年級 

□碩士班一年級 

□推甄入學 

□提前入學: 

畢業 □本校 □他校 

□一般入學 

兼職 

調查 

□校內兼職、其他獎助學金及研究計

畫工作費 (金額：         元/月) 

□科技部研究計畫工作費 

□建教合作研究計畫工作費 

□研究生獎助學金 

□校外兼職(金額：          元/月) 

□均無 

檢附資料 

(請由上至下依序排

列整齊，統一裝訂

於左上角) 

碩一新生(第一學期)： 

□入學考試成績單入學成績：         

□大學修業成績單平均成績：         

□企業管理系全時研究生切結書 

以下資料選繳 

□英文能力證明。 

□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。 

 

碩一新生(第二學期)： 

□碩士修業成績單平均成績：         

□企業管理系全時研究生切結書 

博士新生： 

□企業管理系全時研究生切結書 

 

博士舊生： 

□前一年所得證明。(驗畢後歸還) 

□企業管理系全時研究生切結書 

 □已完成學生資訊系統登錄 本人 的戶籍地址及郵局帳號資料 

※注意事項： 

1.「全部時間研究生」指本校研究生未因其他校外工作或執行業

務獲得超過基本工資以上之收入者，不含外籍生及在職教師或

在職專班學生。 

2.支領本獎助學金期間，其他校外工作或執行業務所獲得之薪資

及執行業務所得總額不得超過基本工資以上。研究生在校期

間，每人每月所支領之獎助學金、助理工作酬勞等總額不得

超過新台幣 28,000元，各項計畫若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。 

3.碩士班新生第二學期需重新提出申請，審查研究所成績是否符

合續領資格。 

4.支領本項獎助學金之研究生需參與系上學術活動之服務學習。 

5.所得證明申請:電子稅務文件入口網

https://etd.etax.nat.gov.tw）。 

申請人簽 章 

 

系主任簽 章 

 

 

 

https://etd.etax.nat.gov.tw/


企業管理系全時研究生切結書 

 
 

 已閱讀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研究生獎助學金處理要點，並願意

確實遵守所有規定。 

 

 保證領取獎學金期間，不會從事其他專職工作且其他校外工作或執行業

務所獲之薪資及執行業務所得總額未超過基本工資以上，如果違背此條

款，願意無異議歸還已領取之獎學金。 

 

 保證所領取之各項獎助學金、助理工作酬勞等(含國科會、建教案)，每

月總額未超過新台幣二萬八仟元。如果違背此條款，願意無異議歸還已

領取之獎學金。 

 

 保證於領取獎助學金期間，並於本系辦理重大活動時有參與之義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班      級: 

 

學      號：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 

 
 

http://www.ba.ntust.edu.tw/ba_web/download/scholarship/96切結書.doc

